附件2-1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六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部分下属企业不顾生态管控要求，突破生态红线，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变形走样。

	整改责任单位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整改目标
	强化重大生态环境风险管控，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有效防范侵占生态红线。

	整改措施
	1. 2023年6月底前，针对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敏感区，建立重大生态环境风险清单，制定防范管控举措，强化措施落实。
2. 加强对重大环境风险及防范举措的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跟踪督办整改。
3. 对因突破生态红线、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变形走样而导致发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建设项目，及时启动约谈、调查问责等惩处措施。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1. 目前已针对工程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敏感区，识别并建立重大生态环境风险清单，制定防范管控举措。
2. 公司将所属企业一线单位重大环境风险及防范举措的落实情况纳入重要工作内容，每季度按照环保“重点工作”、“日常工作”清单逐项进行考核，每季度将环保目标考核情况通报给下属企业，并要求直属企业按时整改闭合，持续强化环保管理体系，确保生态环境工作取得成效。
[bookmark: _GoBack]3.公司在2023年5月25日对谢家坪隧道生态环境典型案例的责任单位、人员进行了处罚并通报。



